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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銀行對財團法人台灣票據交換所 108 年度實地查核表 

法規依據：財團法人法第 56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 

票據交換及銀行間劃撥結算業務管理辦法第 21 條 

查核日期：108 年 4 月 10 日至 4 月 12 日（總所）、4 月 22 日至 4 月

23 日（台中市分所） 

查核項目 主要建議改進事項 

一、業務面 1.台北總所部分： 

（1）配合本行「票據交換及銀行間劃撥結算業務管理

辦法」於 108 年 2 月 1 日修正，適時修訂現有相

關規章。 

（2）應依財團法人法第 25 條規定期限，將 107 年度

工作報告及財報等資料報本行備查，並完成資訊

公開揭露。 

（3）為提升業務推廣績效，宜積極對尚未介接新業務

之金融機構瞭解原因，並研議提供員工推廣業務

獎勵方案之可行性。 

2.台中市分所部分： 

（1）儘速訂定相關業務之作業手冊，以利同仁遵循。 

（2）應落實對銀行提回交換票據人員簽章之管理。 

二、財務面 1.台北總所部分： 

（1）已編列之採購預算應於實際發生年度入帳。 

（2）出差人員因公出差領取車票之手續費有重複報

支費用情形，宜檢討改進並查核收回已列支之相

關費用。 

2.台中市分所部分：帳列機械設備之電腦軟體，宜請

轉列電腦軟體服務費或無形資產。 

三、內部稽

核面 

1.台北總所部分： 

（1）稽核處應對增設業務，建立相關內部稽核查核項

目及自行查核紀錄表。 

（2）稽核處應將各業務單位自行辦理覆核或抽查之實

際辦理情形納入查核項目，以督促落實覆核機制。 

（3）對於由稽核處回歸業務處及管理處自行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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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項目 主要建議改進事項 

業務覆核及抽查項目，宜逐項評估，建立相關因

應作法，並納入相關科之作業手冊。 

2.台中市分所部分：會計課應自行建立稽核作業手

冊，以供稽核作業遵循。 

四、資訊面 1.台北總所部分： 

（1）為符資安相關法規要求，建議資安管理代表由副

總經理(含)以上層級人員兼任；另宜修正資安事

件等級分級原則，並明訂各等級應通報對象之層

級及時限。 

（2）建議系統測試納入安全性檢測，並提高安全性檢

測結果陳報層級。 

（3）建議加強對重要系統運作狀況監控，避免長時間

中斷情況。 

2.台中市分所部分：維護、測試及重要作業紀錄應定

期彙整陳報。 

五、投資面 1.截至查核日(108 年 4 月 12 日)止，該所之資金運用，

包括銀行存款(新台幣、美元、人民幣)、長期股權及

債券投資，經查尚符合「中央銀行對財團法人法授權

規定事項所定辦法」第 3 條，以及「財團法人台灣票

據交換所資金運用要點」之規定。 

2.建議改進事項：無。 

 


